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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 

本文件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（CNAS）制定，是 CNAS 根据基桩检测

的特性而对 CNAS-CL01：2006《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》所作的进一步说

明，并不增加或减少该准则的要求。 
基桩检测属于 CNAS-AL06《实验室认可领域分类》（2011 年 8 月 1 日实施）中

第 10 项“建材与建筑”领域中的“1027 其他未列明的建筑活动”，在日后修订建材

与建筑领域分类时，会将基桩检测领域列明。 
本文件与 CNAS-CL01：2006《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》同时使用。 
在结构编排上，本文件章、节的条款号和条款名称均采用 CNAS-CL01:2006 中章、

节条款号和名称，对 CNAS-CL01：2006 应用说明的具体内容在对应条款后给出。 
本文件为首次制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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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基桩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 

 

1  范围 

本文件适用于CNAS对基桩检测领域的认可。基桩检测是对工地现场的工程基桩

进行承载力试验和桩身完整性的检测。 
 
2  引用标准 

下列参考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不可缺少。对注明日期的参考文件，只采用所引

用的版本；对没有注明日期的参考文件，采用最新的版本(包括任何的修订)。   

CNAS-CL01:2006 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 

 
3  术语和定义 

CNAS-CL01:2006 中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 

4  管理要求 

4.1 组织 

4.1.3 应在适当的技术控制和有效监督下进行基桩检测。 

4.1.5 g)实验室应根据需要设立技术监督人员，该人员应有能力对检测工作提供足够

的技术指导和对检测结果进行评价和说明。 

实验室应制定保证技术监督工作有效进行的程序。 

4.2 管理体系 

4.3 文件控制 

4.4 要求、标书和合同的评审 

4.5 检测和校准的分包 

4.6 服务和供应品的采购 

4.7 服务客户 

4.8 投诉 

4.9 不符合检测和/或校准工作的控制 

4.10 改进 

4.11 纠正措施 

4.12 预防措施 

4.13 记录的控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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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3.2.3 对于使用现场自动采集设备采集的记录时，实验室应建立并实施电子记录

的采集、导出、存储、修改、存档的文件化程序，确保记录信息的完整性，避免原始

数据的丢失或改动。 

4.14 内部审核 

4.15 管理评审 

 
5  技术要求 

5.1 总则 

5.2 人员 

5.2.1 实验室应对从事基桩检测的人员进行检测知识及技能的培训，检测人员上岗

前，必须通过理论和现场操作考核，二者均通过后才可授权上岗。 

5.2.2 实验室应针对从事基桩检测工作的技术人员制定培训计划。培训后要对培训活

动的有效性进行评价，确保技术人员具有必要的基桩检测方面的理论基础和实践，并

对岩土工程尤其是桩基工程方面的知识有充分了解。 

5.2.3 对于建筑、市政、交通、铁路、水利等行业，从事基桩检测的技术人员（包括

授权签字人、监督员和检测人员），除应符合相应行业管理规定外，还应满足以下要

求： 

授权签字人： 

①应具有注册土木工程师（岩土）资格，且具有6年以上相关技术工作经历和不

少于10个工程项目的基桩检测经历的工程师资格；或者土木工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，

且具有8年以上相关技术工作经历和不少于10个工程项目的基桩检测经历的高级工程

师资格。 

② 应具有处理分析基桩检测数据和结果的经验和能力； 

③ 应具有对检测结论做出判断并给出解释的能力。 

监督员： 

① 应具有土木工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，并具有5年以上相关技术工作经历和不少

于5个工程项目的基桩检测经历的高级工程师资格；或应具有8年以上岩土工程相关领

域检测工作经历的高级工程师资格和不少于5个工程项目的基桩检测经历。 

② 应熟悉有关基桩检测过程和环境要求； 

③ 应具有处理分析基桩检测数据和结果的经验和能力； 

④ 应具有正确理解和执行有关标准和作业指导书的能力； 

⑤ 应具有完成基桩检测工作的能力。 

主要检测人员应具备相关专业大专（含大专）以上学历，且应有不少于3年的本

专业工作经历。 

5.3 设施和环境条件 

5.3.1 实验室应制定并实施有关现场检测安全的文件化程序，配备相应的安全防护设



CNAS-CL34:20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4 页 共 4 页 

2012 年 02 月 01 日发布              2015 年 06 月 01 日第一次修订             2015 年 06 月 01 日实施 

施。 

5.4 检测和校准方法及方法的确认 

5.5 设备 

5.5.6 实验室应制定并实施有关现场检测设备（含软件）的运输、使用和保护措施的

文件化程序，确保设备功能正常并防止污染或损坏。 

5.6 测量溯源性 

5.7 抽样 

5.8 检测和校准物品（样品）的处置 

5.9 检测和校准结果质量的保证 

5.10 结果报告 

5.10.2 检测报告的内容除应满足CNAS-CL01:2006准则规定要求外，还应提供以下信

息： 

——建设、勘察、设计、监理和施工单位名称，基础、上部结构型式，设计要求，

检测目的，检测数量； 

——工程概况； 

——地质条件描述； 

——受检桩的桩号、桩位和相关施工记录； 

——检测设备及检测过程描述； 

——受检桩的检测数据，实测与计算分析曲线、表格和汇总结果； 

——检测结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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